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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的议案，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拟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拟聘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系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创立

于 1981年，隶属于福建省财政厅。1998年 12月底改制为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

事务所，2009年 1月 1日起更名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 1月起

转制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发的从事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颁发的金融审计资格等，是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服务范围包括：会计审计服务、清产核资服务、工

商登记服务、税务咨询服务、资产评估服务、基本建设项目审计、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连续多年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评为中国百强会计师事务

所，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总部在福建省的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关于聘任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2018年 12月 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 2018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具

有多年为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

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

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可以为公司提

供优质的审计服务，此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也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且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聘任福

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为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

告提供审计服务，聘期一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 2018年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函；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